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尖銳物品扎傷及血體液暴觸處理流程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備註：愛滋病毒體液暴露者之諮詢、檢驗、預防性投藥與追蹤之疾病管制局專線

電話 1922，此專線提供 24小時服務。 

1.若不知暴露來源或無法取得患者之檢驗報告時，依個案情況個別處理。  

2.對已完成疫苗接種但未產生抗體的工作人員(HBsAg及Anti-HBs皆陰性)，如

果僅完成過一次的3劑疫苗接種，則建議於注射HBIG時，同時開始第二次的

3劑疫苗接種；但如果已經接受過2次的3劑疫苗接種，則建議於HBIG注射後

一個月，再追加注射一次HBIG。  

暴露後 6、12個月驗 HBsAg、Anti-HBs、 GOT、GPT  

患者 Anti-HCV (+) 

1.向單位主管或值班主管報備証實 

2.上網填寫扎傷報告單 

3.請至急診室處領「職業傷害門診就診單」並就醫 

 

檢驗工作人員和病患之抗原及抗體 

1.工作人員（被暴露者）：Anti-HIV、HBsAg、Anti-HBs、Anti-HBc、Anti-HCV、STS-RPR 
2.患者（暴露來源者） ：Anti-HIV、HBsAg、Anti-HBs、Anti-HBc、Anti-HCV、STS-RPR 

病患:1.HBsAg(+)或 HBsAg(-)、Anti-HBs(-)、Anti-HBc(+) 

2.不知感染來源 

工作人員 

HBsAg(+)或

Anti-HBs(+) 

工作人員 

HBsAg(-) 

Anti-HBs (-) 

未注射疫苗 

工作人員 

HBsAg(-) 

Anti-HBs (-) 

已完成疫苗注

射未產生抗體 

工作人員 

HBsAg(-) 

Anti-HBs (-) 

正接受疫苗注射

未產生抗體 

 
24小時內注

射 HBIG開始 3

劑疫苗注射 
24小時內注射

HBIG並開始第 2

次 3劑疫苗注射 

24小時內注射 

HBIG並繼續完

成疫苗注射 

患者 HIV(+) 

工作人員 

Anti-HCV(-

患者 RPR(+) 

、TPHA≧1:80 

建議至感染

科就診，暴露

後 3、6個月

驗 STS-RPR、

TPHA 

 

1.立刻擠壓傷口處使血液流出 

2.在流動水下清洗傷口五分鐘 

1.口腔：以流動水清洗或潄口五分鐘 

2.黏膜：以流水或 0.9%N/S沖洗五分鐘 

暴露後 

3、6、12個月

驗 Anti-HCV、 

GOT、GPT 

建檔管理；追蹤期間若有症狀或檢驗陽轉請就醫，期滿檢驗結果無陽轉且無症狀者，結案解除管理。 

不需注射

HBIG或疫苗 

被疑似污染的針頭或尖銳物扎傷時 

 
破損皮膚或黏膜與病患之血液或體液暴觸時 

 

工作人員 

Anti-HCV(+) 

建議至胃腸

內科就診。

暴露後 3、6 

個月驗 GOT 

、GPT 

暴露後 

1、3、6、12個月

驗 Anti-HIV 

由急診醫師或

感染科醫師評

估是否使用

HAART預防性

用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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